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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2009_c26_646630.htm 浅谈如何减少交通事故“意

识”需渐入“民心”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

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

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当

“酒文化”与“驾驶”相互“结合”时，衍生而来的“醉酒

驾驶”，其所酿成的“苦果”，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对此

中宜教育戴斌老师将从多个角度分别剖析： 首先，从法律层

面思考，醉酒驾车司机普遍“法制意识淡薄”。这里有普法

宣传不足的原因，也有部分司机存在侥幸心理的因素。对此

，我们应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以公安交通部门管理部门为

主，其他部门积极配合，通过集中宣传、播放电视专题片、

定期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等多种方式宣传醉酒驾车的危害性

，增强人们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 其次，从社会氛围层面

思考，我国“酒文化”所衍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目前，

喝酒成为人们聚会、交际、应酬等必不可少的活动，客观上

加剧了醉酒驾车的现象发生。对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

倡导消费者转变出行的观念，特别是参加亲朋好友聚会不可

避免喝酒的情况下，在出行时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

打的”，步行、接送、三轮车等，防止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崇尚全新的“酒文化”，积极推行良好饮酒的风气，不强

饮、滥饮，以水、茶代酒，形成一种和谐饮酒的社会氛围。 

再次，从处罚力度层面思考，我们会发现在国外，对于“醉

酒驾车”行为，是很严厉的，情节严重的甚至终身禁驾。而



国内对于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和拘留，违法成本

过低，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对此，戴斌老师认为，相关的

立法及执法部门应该提高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和威慑力，简

化执法程序，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开展“醉酒驾

车”专项整治活动，从重惩处酒后驾车肇事犯罪行为，加大

酒后驾车违法成本，对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己构成社会的危

害性，对其设置刑事责任，加重醉酒驾车违法行为的违法成

本可起到警戒作用。 而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其实围绕的还是

“意识”二字。从法律层面思考，需要培养“法制意识”，

知晓“醉驾”的违法性。从社会氛围层面思考，需要培养“

自觉意识”，自觉去规避“醉驾”给他人及自身带来的负面

结果。从处罚力度层面思考，需要培养“威慑意识”，用较

大的“违法成本”作为警示，使之不敢为之。 而这些“意识

”需要用更多、更丰富、更直观的宣传手法和方式，灌输在

广大民众的脑海之中。其实，法律的作用不在于处罚犯罪，

而在于预防犯罪，从“意识”入手，使之渐入民心，实为关

键之策，点睛之笔。 (全文共1009字，含标点符号) 范文剖析

：09年北京社招的申论话题，考察的是最近很热的“醉酒驾

驶”问题，其实从问题的广度上看，申论材料并非完全局限

于“醉酒驾驶”这个角度，实际上“减少交通事故”是一个

很大的话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交通安全”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危险系数。而在构思这篇

范文的过程，其实戴斌老师思考的是，究竟是从“全局”的

角度剖析，还是选取局部去剖析呢?单从这个话题而言，如果

有把握的考生，建议还是可以从局部入手，延伸文章的“深

度”，继而提升文章的“高度”。从“高度”而言，醉酒驾



驶的治理无非两方面，一是“执法层面”、二是“教育层面

”。考生如果需要“立意”高些的话，还是应该从“教育层

面”着力剖析，但是切记，不可轻视“执法层面”，因为“

执法”也是一种教育，范文中“培养‘威慑意识’，用较大

的‘违法成本’作为警示，使之不敢为之”，其实就是一种

高度的升华，因为“处罚”“已犯罪者”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以此警示“未犯罪者”才是关键所在。 相关推荐： 2009年

北京社招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解析 2009北京市社会在职公务

员考试之申论解析 公务员考试在线题库申论试题全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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